
 

 申请人姓名     身份证号码 
 

申请人配偶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    

公积金账户余额           
 最高可贷额

（万元） 
 

（首）套房 首套房                    二套房 

备注：1、该通知单十个工作日内有效； 

2、借款人及卖房人需提供银行卡为一类银行卡,贷款资金可转入买卖双方约定账

户； 

3、申请人夫妻双方公积金账户余额应保留           万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核定人签字：          咨询电话：0375-12329          盖   章：      

 

日   期： 

平顶山市个人住房公积金最高可贷额度通知单（存根）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 

    申请人姓名   身份证号码 
 

申请人配偶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    

公积金账户余额           
最高可贷额  

（万元） 
 

（首）套房 首套房                    二套房 

备注：1、该通知单十个工作日内有效； 

2、借款人及卖房人需提供银行卡为一类银行卡,贷款资金可转入买卖双方约定账

户； 

3、申请人夫妻双方公积金账户余额应保留           万元。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 

 平顶山市个人住房公积金最高可贷额度通知单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   2015-008     

 



 


